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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过渡房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

（文号 ：广师院〔2015〕115 号，施行时间 ：2015 年 3 月 30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过渡房管理，现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

办法。

第二条  学院成立由分管后勤工作的院领导为组长，总务处、人事处、财务处、

学院办公室、工会、保卫处、监察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学院过渡房管理领

导小组，负责学院过渡房的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总务处房改科。

第三条  学院所有未向个人出售的公有住房均为过渡房。

第二章  过渡房调配原则

第四条  由学院总务处根据过渡房的房源情况，优先租赁给新入职且在广州市

未购置住房的教职工。按申请者的职务、学历等条件，分期分批定出调配方案，由

过渡房管理领导小组讨论后，报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实施。如学院没有房源，由教职

工自行解决住房。

第五条  新引进的特殊人才住房问题，由学院院长办公会研究解决。

第三章  过渡房租赁方式及其租赁期限

第六条  过渡房租赁期限原则上最高为五年，2015 年 1 月 1 日为租赁起始日，

租赁合同每年一签。期满续签时，各住户需提供以下资料：未婚的住户提供广州市

（区）国土房管部门出具的无房证明及户口所在地的民政局出具的未婚证明；已婚

的住户提供夫妻双方广州市（区）国土房管部门出具的无房证明。

第七条  租赁期满，如本人需继续使用，应提前两个月向总务处提出书面申请，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住户可继续租用或易址租用，但应签订新的租赁合同。如果因

住房紧张或其他原因未获得续签批准的，使用人应在合同期满时按时交回过渡房。

第八条  租赁期内，如果本人已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了住房的，应及时交回过

渡房。

第九条  高层次人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已购房或经申请领

取到学院住房补贴后，虽然租住过渡房合同期未满，但以签订购房合同的交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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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在三个月内无条件退还过渡房。

第四章  过渡房租金及其计算方法

第十条  根据《关于调整 2001 年广州市住宅房屋租金的通知》（穗国房字〔

2001〕174 号）的精神，广州市住宅房屋成本租金按 13.50 元 / 平方米 / 月计收，

商品租金按 27.00 元 / 平方米 / 月计收。考虑到我院的实际情况，学院校本部教

工宿舍 A、B、C 栋和北校区成本租金按 10.00 元 / 平方米 / 月计收，商品租金按

20.00 元 / 平方米 /月计收，北校区莲泉大厦成本租金按 7.50 元／平方米 /月计收，

商品租金按 15.00 元 / 平方米 / 月计收。广州市住宅房屋租金规定如有调整，学院

将根据新的文件精神作出相应调整。

第十一条  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免收首

年房租，第二年起按学院规定成本租金计收房租，从第三年起按商品租金计收房租。

第十二条  新入职的教职工，第一、第二年按学院规定成本租金计收，第三年

起（按首次签订过渡房租赁合同时间起计）统一按商品租金计收房租。

第十三条  辅导员因工作需要，居住在学生公寓的房租按成本租金 13.50 元／

平方米 /月计收（白云校区的按白云校区收费标准计收）。

第十四条  从 2015 年 1 月 1 日为租赁起始日，满五年后确因特殊情况需申请

延期退房的，续租租金在商品租金 27 元 / 平方米 / 月的基础上逐年递增 10 元 / 平

方米 / 月（如第一年按 37 元 / 平方米 / 月、第二年按 47 元 / 平方米 / 月），直到

递增至 57 元 / 平方米 /月为止，不再递增。

第十五条  白云校区收费标准如下：

1. 住房收费有合同协议的按协议办理。

2. 值班用房不收取租金。

3. 白云校区校内宿舍在编员工按 5.00 元∕平方米∕月收取费用。

4. 白云校区招待所在编员工按 5.00 元∕平方米∕月收取费用（根据住房大小

和人数均摊计收）；非编员工按 11.50 元∕平方米∕月收取费用（4-8 人间，根据

住房大小按床位均摊计收）。

5. 以上白云校区收费标准从 2012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止到期后，

学院若对收费标准作出调整，将根据新的文件精神作出相应调整。

第十六条  校本部、西校区、北校区非编合同工的住房收费以下标准计收：

1. 住房收费有合同协议的按协议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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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值班用房不收取租金。

3. 按 20.00 元∕平方米∕月计收房租（4-8 人间，根据住房大小按床位均摊

计收）。

4. 双职工的按 2人床位计收。

5. 有房源的情况下，个人要求入住单间的，按 20.00 元∕平方米∕月计收。

第十七条  学院外聘公司租用学院过渡房按商品租金计收房租。

第十八条  过渡房房租、水电费、卫生费等费用的缴交：本院教职员工从本人

校内工资中扣缴；其他人员按月向学院交纳。煤气、网络、有线电视费等费用由住

户自行缴交。

第五章  过渡房申请程序

第十九条  学院新入职的教职工的过渡房申请程序：

1. 向学院人事处提出申请。

2. 学院过渡房领导小组讨论通过。

3. 学院主管领导审批。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申请过渡房：

1. 已经购买各种性质住房的。

2. 来校时表示过自己解决住房的。

3. 已享受引进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的。

4. 因违反过渡房管理规定已收回过渡房的。

5. 非新入职的。

第二十一条  在引进人才过程中，任何部门和个人均无权就过渡房的使用及房

租优惠作出承诺。

第六章  过渡房使用及其管理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在取得过渡房使用权限后，应及时与学院总务处房改科签

定过渡房租赁合同，并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1. 总务处房改科每年 1 月份对于原租住的教工重新进行资格审查，重新登记及

签订租赁合同，不符合条件的不再续签合同。

2. 如学院因发展或重大建设改造需要，进行住房调整，住户必须无条件服从学

院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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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户若需对过渡房进行装修，必须按《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工住户装修住房

管理规定》严格执行。装修前本人提出申请，经学院总务处批准后才能进行。未经

学院总务处批准，一律不得改变该房屋的内部结构，不得擅自在住房中拆墙、开门窗、

开墙洞，不得擅自在住房周围搭建、扩建。住户必须在租住期间保证住房设施的完

好，若有损坏，必须在退还住房前恢复原状或照价赔偿，造成建筑隐患的由当事人

承担全部责任，情节严重造成房屋结构损坏者须赔偿经济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住户在向学院交回过渡房时，应保持房屋完好。住户在租住期间自费装修所发

生的费用，学院不予补偿，也不得向新住户索取装修补偿费。

4. 住户因工作关系离开学院时，必须先向学院交还过渡房才能办理离校手续。

若与住户同住的配偶、子女为本院的教职工，而其调到的新单位又无法安排住房的，

应按其配偶或子女的职务、职称重新安排过渡房。住户的配偶、子女应无条件服从

和配合学院的安排。拒不服从安排者，将按商品租金双倍计收房租，直至其交回原

住房为止。

5. 学院总务处定期或不定期对全院所有过渡房进行检查，掌握过渡房居住人员

的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如发现乙方租赁期间有违法行为的，学院保留追究

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6. 为保障安全，有效排除消防事故隐患，住户不能在走廊放置煤气罐、厨具、

堆放杂物和私人物品，以保证走廊畅通无阻。遵守公共道德，注意防火。如违反者

按第七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处理。

7. 住户办理退房手续时，应交清水、电、煤气、网络、有线电视费等费用，并

把房屋清理干净，保持房屋完好。

第七章  违反过渡房管理规定行为的认定及其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视为违约：

1. 将过渡房转借、分租、转租、空置或私自调换该房屋的。

2. 在广州市已经购买各种性质住房而未退还过渡房的。

3. 用于本人居住以外其他用途的。

4. 未经总务处书面许可进行装修改造的。

5. 违反学院用电、用水、卫生、消防等有关管理规定的。

6. 强占、抢占其他房屋或床位的。

7. 过渡房租赁合同期满，不符合续租条件而拒不搬出的。



38

8. 违反双方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书中约定的其他行为的。

9. 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 经申请并领取到

学院住房补贴后，虽然租住过渡房合同期未满，但以签订购房合同的交房时间起，

未在三个月内无条件退还过渡房的。

10. 利用该房屋存放危险物品或进行违法活动。

11.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  住户具有第二十三条的行为，学院将追缴住户违反租赁合同利用

过渡房获得的不当得利（从住户本人校内工资中扣缴），并责令住户恢复过渡房原状。

如经学院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学院除追缴不当得利外，还将按租赁合同约定事

项的违约时间计收住户双倍商品房租金的违约金（从住户本人校内工资中扣缴）。

情节严重的，学院同时将作停水停电处理直至无条件收回过渡房，并给予全院通报

批评。如有违法行为的，将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合同期内，承租人出现本办法第七章规定的行为，过渡房管理部

门将下达终止合同并限期退房的通知。逾期不交还过渡房的，过渡房管理部门依据

本办法有关规定提出处理建议，经学院过渡房管理领导小组审核，报学院领导批准

后按第二十四条规定执行处罚。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如对违约事实的认定或处理结果有异议，可向学院过渡房

管理领导小组和总务处房改科提出书面申诉，由双方当事人协商或申请调解；协商

或调解不成功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章  其他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生效，原 2014 年 5 月 15 日印发的《广东技

术师范学院过渡房管理办法》(广师院 [2014]151 号 ) 同时作废。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公布前已经取得过渡房使用权的，如未签订合同或合同期

满，均按本办法执行；如合同期未满，仍执行原办法，待合同期满后再执行本办法。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总务处负责解释。


